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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A〕
〔公开〕
石城管函〔25〕号
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146号提案

答复的函
赵振虹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认真落实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、充分发挥临街商户积极性主动性、建立健全巩固“创文”成果长效常态管理机制的建议》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:

石林县城市管理局为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,创建整洁、优美、文明的城市环境，根据《昆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一是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了《石林彝族自治县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书》，从环境卫生、绿化管理、市容市貌秩序三个方面，规定了沿街店面必须做到的工作;同时把这些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内容作为日常巡逻监督依据。2022 年县城市管理局与县城区内 887 家商铺签订了《石林彝族自治县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书》,压实了工作责任，在日常巡逻中将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做到检查重点。二是为进一步方便社会监督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自治的转变，石林县城市管理局建立评比激励机制，实施“门前三包”文明经营“红黑榜”，每季度发布一期“红黑榜”，对于列为“红榜”的商户，年底报请组委会参与“文明诚信经营示范户”的评选，并按照《石林彝族自治县文明诚信示范创建实施方案》（试行）享受相关的奖励措施；对于一年内二次被列为“黑榜”的商户，列为监管对象，如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从重处罚。

目前为止大多数商铺都能认真履行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内容,但少数商铺老板素质不高,不听从城管工作人员管理，经常借故与工作人员胡搅蛮缠。城管工作任重而道远，下步我局将耐心工作，规范市容市貌，主动作为，努力为建设美丽石林贡献一份应尽职责。

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大力支持关心和提出的宝贵建议。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毕俊波  0871-6778699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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